
從「雙學三丑」判囚看反對派的法治觀

「雙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
康2014年衝擊政府總部，日前上訴庭
在聽取律政司理據及辯方大律師陳詞
後，改判3人即時監禁，裁決撥亂反
正，彰顯法治。
當初裁判法院只判處3人社會服務令

或緩刑，刑罰相對於所犯罪行的嚴重性
明顯不足。上訴庭認為，裁判官量刑時
過於考慮並側重被告的犯案動機、悔意
及個人情況，犯上原則性錯誤。上訴庭
認為，3人所犯罪行十分嚴重，法庭須
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

判處具阻嚇性刑罰以儆效尤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指出，
3人任意抵觸法律，不但拒絕承認違法
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又感到自豪，
自我感覺良好，加上3人毫無悔意，濫
用自由，以為自己認為公義的事情就可
胡作非為。因此，法庭沒有理由寬鬆處

理，必須加以嚴懲，改判3人即時入
獄，刑期由6至8個月不等，以儆效
尤。
香港有言論集會自由，但並不等於可

以逾越法律、可以犯法，甚至煽惑他人
犯法。法庭的裁決，就是要對違法者作
出應有懲罰，起到阻嚇作用，警惕潛在
犯罪者切莫以身試法，並期望犯事者得
到懲罰後能改過自新。
「雙學三丑」有預謀衝擊政總，當時

3人好不威風，意氣風發，大肆煽動其
他人參與衝擊，視法律如無物。後來又
獲裁判官輕判，不用坐牢，更猶如英雄
一般被反對派吹捧，對其他人尤其是年
輕人的影響極其惡劣。法庭的輕判，向
社會發放錯誤訊息，公眾誤以為只要有
所謂崇高理想、為「公義」，違法亦會
得到法庭輕判，甚至會被捧為英雄。
「三丑」衝擊政總，揭開79天違法
「佔中」的序幕，令香港法治受到重

創，誤導年輕人有樣學樣，走上以暴力
偏激手段反中央、反政府的歪路。很明
顯，如果違法沒有代價或代價輕微，後
果非常嚴重。
所以判刑必須有阻嚇性，歪風才可遏

止，法治才可彰顯，才能撥亂反正，保
障公眾安全。
3位上訴庭法官指出，雙方均有法律

代表，有充分表達自己理據的機會，經
過正當程序公開聆訊，最後在聽取各方
理據後，由3位法官按法律作出公正裁
決。
楊振權法官在判詞中指出，集會和示

威的自由並非絕對和無限制，如果示威
者做出違法行為，破壞公眾秩序，這是
犯罪行為，會導致社會混亂，必須嚴懲
不貸。

「有識之士」散播歪理荼毒青年
楊振權法官在判詞中更指出：「一些
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
鼓勵他人犯法。」楊官所講的「有識之
士」，顯然是指戴耀廷。戴耀廷自
2013年開始煽動違法「佔中」，散播
「違法達義」歪理，鼓吹「違反不義的
法律以達到公義，是符合法治的做

法」。這是違法「佔中」的理論基礎，
迷惑年輕人。現在後果浮現，有年輕人
因違法而相繼被判入獄。
本來「三丑」被判囚只是一宗正常判決

的案件，明確傳遞「犯法就要承擔罪責」
的訊息，反對派卻誣衊法庭判決「打壓
年輕人爭取公義」，戴耀廷更囂張地
說，這種做法只會產生反效果，增加被
判囚年輕人的社會影響力以及號召力，
當權者將後悔把犯法者送進監獄。有關說
法把歪理當真理，繼續禍害青少年。
奇怪的是，本案吸引到美國國會關

注，公然發聲明干預香港司法，也說是
「政治檢控」，李卓人之流更把聲明上
載他的面書，裡應外合，向本港法庭施
壓。香港反對派以及美國刻意無視黃之
鋒等人的罪行，是非不分，更形容黃之
鋒等人是香港首批「政治犯」，有外國
媒體聲稱應向三犯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實在荒謬至極。
黃之鋒等人被判入獄，反對派瘋狂攻擊

律政司和法庭，更將矛頭指向上訴庭法官
楊振權，以一張楊官於2015年參加香港
中小型律師行協會聖誕酒會的照片，暗指
楊官判決偏頗，藉以抹黑楊官。「佔中」
違法，法律專業團體支持反「佔中」有何

不妥？香港中小型律師行
協會發出聲明，指楊官參
加該會的聖誕酒會，是業
界正常社交活動，當晚出
席嘉賓及業界人士眾多，
楊官只是其中一位嘉賓。
該會呼籲不要炒作正常的
社交活動。

反對派輸打贏要破壞法治
反對派的不負責任及狂妄，大律師公

會和香港律師會罕有地發表聯合聲明，
捍衛本港司法獨立。聲明指出，上訴判
決未見任何跡象「是建基於法理及法律
以外的因素」，認為有關被告經法律程
序審理、定罪及判刑。整個過程，被告
都有法律代表辯護，聆訊是公平及公開
的。此外，聲明亦表達關注部分媒體的
社評及言論，明言若是無根據的抨擊，
將有損香港司法。
反對派攻擊抹黑法庭，叫囂法庭判決是

「政治打壓」，完全與事實不符，破壞香
港法治。反對派既然抹黑司法機構，還說
什麼一定要上訴至終審法院。既然不信任
香港司法，還上訴什麼？反對派輸打贏
要，是非不分，完全不尊重司法。

反對派對法治的態度，只尊重有利自己的判決，對於不利自己

的，就說成「打壓、偏頗、不公義」，抹黑法官，無所不用其極，

把法治當成達至其政治目的工具，有利的便利用，不利的便束之高

閣，甚至不惜置諸死地，這就是反對派的法治觀，可惡亦可悲。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別指望美國退出世界舞台

美國弗吉尼亞州騷
亂，造成3人死亡，多人
受傷。然後猶如星星之

火，一場以新納粹、白人至上主義為代表的極端
主義團體和左翼團體之間的衝突，很快席捲美國
各地，噴漆、推倒雕塑……對抗不斷蔓延上升。
擁有「另類右翼」立場的白宮首席策略師、總統
高級顧問班農成了眾矢之的。8月18日，班農離
職。特朗普困境不斷，被認為美國露出敗相，也
失去治理世界的興趣，有人覺得這給了中國機
會。中歐G2將取代中美G2。
不過，這有些過分解讀了美國的政策轉向。儘
管特朗普主張美國優先，不願再為世界付出太
多，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會退出世界舞台。相
反，美國在尋找更為符合美國利益的世界秩序。
美國「外交學者」網站8月17日發表文章，題
為：《中國和歐盟會形成新的兩強集團(G2)
嗎？》文章指出，歐盟與中國已經是戰略夥伴關
係，但過去10年來，中歐夥伴關係並沒有取得
多大進展。而現在，歐盟—中國夥伴關係面臨發
揮其全部潛能和成為世界新G2的絕佳時機。

中國不會強出頭
文章還指，在美國疏離和不願帶頭之際，在貿易、
援助、氣候變化和其他問題上，布魯塞爾和北京想
要與其他國家一起找到解決方案。文章認為，如果
世界頭號強國決定休假，那麼得有人接手責任。歐
盟和中國作為經濟兩強，是唯一有能力勝任的。
中美G2概念反映中美的非正式特殊關係，由弗
雷德．伯格斯滕首先提出，在奧巴馬上任後以此術
語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外交政策專家開始對此進
行廣泛的研究。支持者認為，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具
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和美國應盡快建立兩國集團，
為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找出解決辦法。
2009年，中美首屆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行時，

首次訪華的奧巴馬正式對中國發出了G2的邀
約，但遭中國領導人拒絕。誰都知道，中國還是

發展中國家，中國不願意做老大，這是中國的一
貫立場。即使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休假」，中國
也不會強出頭。
如今，美國露出敗相，並不等於美國已經沒有
能力站立在世界舞台。有人提出以歐盟替代美
國，極不實際，歐盟根本擔當不了美國的⻆色；
另一方面，把中國擺上枱，讓中國放棄與美國的
合作而轉向歐盟，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矛盾。
目前中國周邊環境和中美雙邊關係風波不斷，

都與中美關係相關。中美沒有合作，還真的不好
辦。不過，因為情勢變化，中美合作在今天應通
過權力的轉移和分享，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
當。中國與歐盟也同樣如此，需要合作共贏，但
不是要接管世界事務。讓中國出頭管理世界事
務，無論是與美國的G2，還是與歐盟的G2，對
中國而言都是陷阱。
美國依然是世界頭號強國。特朗普上台，以其
特有的價值觀改變美國，美國處於的是調整期而
非衰敗期。作為生意人，特朗普為美國在世界貿
易中，無論是與歐盟還是中國，做的是虧本生意
而擔憂，他抱怨WTO，抱怨美國貿易逆差，抱
怨美國在世界上付出太多。

美國在找賺錢的新秩序
特朗普對中國、墨西哥曾發出貿易戰的威
脅，聲稱將分別對兩國徵收45%和35%的懲罰
性關稅。特朗普不滿美國對德國的巨額貿易逆
差，稱德國汽車在美國銷售過多。今年4月底，
特朗普簽署《要求提交巨額貿易赤字綜合報
告》和《加強對違反貿易關稅法案的「雙反」
執法》兩項行政令，要求徹查美國巨額貿易逆
差的原因，採取更嚴厲的貿易救濟措施，中、
日、德、墨、愛爾蘭等14個國家和地區均是美
國評估的對象。
特朗普的抱怨，只是希望找到可以讓美國賺錢
的新世界秩序。美國不會退出世界舞台，中國也
不願意在何種形式的G2中擔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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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防美英台的合謀干預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戰國時代，一位大
夫與魏王道出一個比
喻，他首先問魏王︰
如果有一個人說鬧市
有一隻老虎，魏王會
不會相信時，魏王斷
然說不；但多達三人

說有老虎，魏王終轉而相信。這個名
叫「三人成虎」的故事比喻︰講的人
多了，就能使人們把謠言當作事實。
相信不少讀者朋友也有耳聞，不過說
到真的深明「箇中奧秘」者，則首推
反對派莫屬。
近日最讓市民「嘆為觀止」的一

件事，相信不少朋友均會首推「林
子健事件」，當他最初講出被所謂
「強力部門」擄走、虐待並被釋放
後，第一件事情並非報警、求醫，
而是洗衫、洗澡，已經惹人半信半
疑。到了日前，他被警方以誤導為

由拘捕，由受害者變為被告者，絕
對可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對於
「林子健事件」的發展，除了「峰迴
路轉」，坊間最為主流的意見莫過於
認為是「意料之內」。最後結果為何
當然重要，不過事件突顯的另一重要
問題在於，為何各位市民會認為事件
既「峰迴路轉」，但又「意料之
內」？這完完全全在於反對派以
「三人成虎」方式累積政治本錢的
手法。
對於一件事情的看法，「公說公有

理，婆說婆有理」，筆者也無可避免
對事情有自己一套想法，也分屬無可
厚非。不過，如果事情根本未有弄清
弄楚便自成一套既定立場，並大肆宣
揚口誅筆伐，則除了有失一個政黨及
議員應有的理性立場，更只會製造社
會恐慌和撕裂。不過事實上，對於一
些只可以借助自製「亂世」才能生存

的政黨和政客而言，在天下本無事的
社會中「刷存在感」，便只有在一些
似是而非的事件未有定論之前大肆撻
伐，製造「三人成虎」的效果，讓社
會瀰漫恐慌並藉此賺取政治本錢。無
疑，有部分「恐慌」固然只會成為無
頭公案，但當有事情出現突破性的進
展，這種「峰迴路轉」和「意料之
內」，縱使可能會變成反對派的失分
之處，但為社會帶來的影響，已經無
法挽回。
筆者十分想問一句，為何反對派為

了政治本錢，連如此「陰質」的事情
也不惜為之。不過，當日前得悉有一
「狀棍」議員為蠱惑青年犯案居然指
稱「案底令人生更精彩」，自己卻安
然盡享議員及大狀的光環之時，筆者
確已深知此等反對派根本不可理喻，
詢問則有如對牛彈琴，不如與眾讀者
共勉為佳。

反對派的三人成虎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

法院裁決彰顯公義塑造法律權威

律政司分別就衝擊政府總部廣場案
件和反新界東北示威案件的刑期作出
覆核，法院道出了調整量刑的理由，
矯正並作出適當的判決，案中肇事者
被改判入獄，判決彰顯了遲來的公
義，並起了阻嚇性作用。
法治強調的是守法依法，這才能規

範社會契約和生活，制度和商業才能
依法運作。法治是尊重制度和法律的
體現，若某人犯了法而不用受到應得
的懲罰，則法律制度和量刑準則瓦
解，天下大亂，社會契約名存實亡，
文明秩序將癱瘓。
是次法院裁決令市民明白奉公守法

的重要性，所有言論和抗爭行動均必
須遵守和尊重法律，不能影響他人，
依法表達意見才是文明表現，採取暴
力和違法手段均會被法律制裁追究，
犯了法固然要承擔法律責任，破壞法
治和社會安寧是要付出代價的。
法治是香港的寶貴資產，社會秩序

是文明基礎，政客不能選擇性守法。
難道尊重法院判決不是他們一直要捍
衛的司法獨立嗎？現在豈能輸打贏
要，只選擇性追求和接受對他們有利
的裁決？再者，若透過輿論和遊行等
向法院施壓，本身便是衝擊司法制度
的獨立，反對派政客正是自打嘴巴。

法院裁決理據充分，律政司要求覆核
刑期亦是職責所在，不存在政治打壓
或政治檢控，被告犯案時涉使用暴
力，他們更不是政治犯，所謂食得鹹
魚抵得渴，他們只是時辰到為自己惡
行找數而已！
「違法佔領」等非法抗爭為香港社

會帶來不穩定，並向社會傳遞以違法
暴力解決問題的錯誤訊息。「有識之
士」鼓勵他人的子女犯法，反正只是
他人的孩子！香港是時候撥亂反正，
重回正軌，法院是次裁決激濁揚清，
重申守法的重要性，重塑並鞏固法律
權威。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一位普通香港市民的來信

就最近取消議員資格事件以理論事

立法會是一個議員們嚴肅論政的地方，是莊嚴的
場所，立法會議員是尊貴的（Honourable）公職人
員，為了表示立法會議員職務的重要性，因此，立
法會議員須要宣誓就職，世界上所有公務人員宣誓
就職儀式都是莊重嚴謹的，如果可以在宣誓時「玩
嘢」，宣誓還有什麼意義？如果立法會議員可以宣
誓時「玩嘢」，政府官員不可以在宣誓時「玩嘢」
嗎？法官不可以在宣誓時「玩嘢」嗎？市民不可以
在宣誓時「玩嘢」嗎？只有立法會議員才有特權在
宣誓時「玩嘢」嗎？筆者想極都想不到要求立法會
議員正正經經地宣誓有什麼錯。
在近兩三屆立法會，有議員在宣誓就職時，態
度輕佻，以不正常的讀法宣讀誓詞，完全不符合
宣誓的嚴謹要求。但監誓人及政府都採取寬容態
度，不向有關人等採取行動，然而，這種在宣誓
時「玩嘢」的行為實不應繼續容忍，在本屆立法
會宣誓就職前幾天，政府已發出聲明，敦促新一
屆立法會議員宣誓時要符合宣誓的嚴謹要求，要
嚴謹地宣讀誓詞，令人失望的是，故意「玩嘢」
的議員竟然比過去更多，政府希望他們不要玩宣
誓，他們更多對着幹，反而變本加厲，玩得比過
去更離譜。

應拒絕被DQ者參加補選
既然政府聲明在先，「玩嘢」的人被政府告上
法庭，及被法庭DQ（取消資格），實屬自食其

果，只能埋怨自己。法院DQ在宣誓就職儀式中
「玩嘢」的議員，只是依法判案，捍衛法治，筆
者想極都想不到判案法官有什麼錯。
此外，筆者要談談就這次事件的人大釋法，

人大釋法只是重新強調宣誓的要求，就是宣誓
人要以真誠、莊重、嚴謹的態度宣誓，及較為
詳細地解釋宣誓有效的準則，釋法並沒有改變
香港人一向對宣誓的理解。在香港，在國際
上，宣誓人都要以真誠、莊重、嚴謹的態度宣
誓，釋法與此有何矛盾？它對宣誓的意義改變
了什麼？釋法對宣誓的解釋跟香港法律對宣誓
的解釋有何衝突？因此，大家不要錯誤以為有
關釋法影響法院對此案的判決，釋法之前，香
港是否不須要宣誓人以真誠、莊重、嚴謹的態
度宣誓？
若他們最終敗訴，又再參加補選，政府要拒絕

他們參與補選，因為去年的就職宣誓，是為整個
四年任期宣誓的，若他們該次宣誓無效，明顯表
示他們已喪失出任本屆立法會議員資格，在受這
條件限制之下，他們怎有資格參與本屆任何補
選？他們怎能藉補選取回已喪失資格的議席？這
在邏輯上是很清楚的，是毋須爭拗的，如果還讓
被DQ者參與補選，必有人提請司法覆核，政府
是會輸官司的，如果被DQ者被拒參與補選而提
司法覆核，他們只有以再輸一次官司收場，至於
下屆他們是否可以參選，則是到時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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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是香港憲政
體制和「一國兩制」的
支柱，絲毫不能動搖，
更不容境外勢力合謀干
預。可惜，上訴庭就
「衝佔政總東翼前地
案」的刑期覆核，尚未

作出裁決前，美國《紐約時報》便率先以
社論形式，越洋為該案定調，「首名政治
犯入獄」，而美英台以及本港部分所
謂「有識之士」，亦聯手對香港進行政治
施壓、輿論煽惑。
2014 年 9月 26 日非法「佔中」前

夕，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3人以
「學生領袖」身份，在政府總部外的
「罷課集會」後，以突襲形式率領集
會人士衝擊警方防線，「佔領」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
全造成嚴重破壞。案件在2016年7月
審結，3名被告罪成被判，但律政司以
刑期過輕，於2016年 10月申請覆核刑
期。上訴庭上周裁定覆核得直，3人被
改判6至8個月監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訴庭作出裁決

之前，先有《紐約時報》題為「Three
Young Voices Versus a Superpower
（對抗強權的3個年輕聲音）」的評
論，形容有關裁決，將決定香港會否
出現首位政治犯入獄，如3人最終被判
刑，勢成為香港現代史的分水嶺，同
時亦對北京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取向
響起更大警號。繼而，美國國會及行
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亦透過香港支聯會
秘書長李卓人的Facebook發佈聲明，
指美國國會擬於黃之鋒等人被判入獄
後，重新檢視香港在美國法例所賦予
的特殊關係，又促請參議院通過《香
港人權及民主法》。共和黨參議員魯
比奧更主張美國向中國施壓，包括對
壓制「香港自由」的陸港官員實施制
裁。

司法不容懷疑或玷污
與此同時，英國外交部、末代港督

彭定康、包括英國前外相聶偉敬的19
名國際政治人物、國際特赦組織、德
國聯邦政府人權專員Barbel Kofler，以
及多家歐美傳媒，都對法院裁決作出

一面倒的批評，《紐約時報》更建議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下月接受提名
時，可考慮該3名罪成服刑的被告。至
於台灣，先有縱容「太陽花學運」、
「帶壞」港青，再而陸委會和「總統
府」表達遺憾。行動一氣呵成，有預
謀、有組織，形成一個合圍脅迫之
勢。
須強調，司法猶如皇后的貞操，不容
懷疑或玷污。對於法院的裁決，因涉及持
份者的利益，難免會引發不同甚至對立的
觀點和立場，外界甚至海外媒體亦可關注
和表達意見，但一切都要擺事實、講
道理，不能陰謀瞎猜，不能尋釁挑弄，更
不能借故干預別國內政。
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

會，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對居民享
有的言論、集會、遊行和示威的權利
予以充分保障，但是行使權利不能超
越法律的限制，任何人不能以「民
主」、「自由」、「人權」等幌子從
事違法暴力活動。面對美英台等地的
合謀合圍，大家必須擦亮眼睛，不要
被偏見和誤解所蒙蔽。


